
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文件

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荷城街道
三洲旧区改造规划控制范围的通告

明府字〔2010〕14号

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进一步改善我区人居环境和城市面貌，优化城市布局，提升城市品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和国务院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区政府决定对荷城街道三洲旧区改造规划控制范围进行调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调整荷城街道三洲旧区改造规划控制范围，由原碧桂路以东、百灵路以南、三景路以北及沧江桥、高明河堤以西组成区域（含凤翼洲，总规划控制范围约2250亩），扩大为碧桂路以东、滨河路和三洲旧桥以南、三景路以北及沧江桥、高明河堤以西组成区域（含凤翼洲），调整后总规划面积约3560亩。

二、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，调整后的三洲旧区改造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拆迁时不予补偿，并依法查处：

（一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和装修各类建（构）筑物；

（二）房屋权属和土地使用权属转让；

（三）建立新的厂房、房屋租赁关系。

三、各有关部门对本通告第二条的一切行为停办审批手续。

四、各有关单位和个人要顾全大局，支持、配合三洲旧区改造工作，确保该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
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荷城街道三洲旧区改造规划控制范围图

二○一○年三月二十九日

主题词：城乡建设  调整  改造  范围△  通告

 附件
[image: image1.jpg]MR EMEHEE
B OF @

E=1 nums

S A X T E A A
ASGAEENRERR TSN RALE




荷城街道三洲旧区改造规划控制范围图

